
Form LE3 (4/2014) 

表格 LE3 

《升降機及自動梯條例》(第 618 章) 

升降機或自動梯安裝 / 保養 / 主要更改 / 拆卸工程 
動工通知書 

日期： 
（日/月/年） 

致：機電工程署署長 （傳真： 2504 5970） 

第 1 部 

本表格簽署人（全名）      為*註冊升降機承辦商(RLC No.          ) / 
註冊自動梯承辦商(REC No.          ), 特此通知機電工程署署長將進行下列*升降機工程／自動梯工
程。 

 新建樓宇  有人住用的樓宇   （請在其中一類樓宇加上“✔”號）

*升降機／自動梯地點識別編號：（如適用） ‒ X X X 

(升 降 機 ／ 自 動 梯 地 點 識 別 編 號 )  (升 降 機 ／ 自 動 梯 編 號 )

*升降機／自動梯編號：
(如未有編號，請填上升降機 /自動梯的標記或號碼 )

*升降機／自動梯的安裝地點：
（街名及地區） 

第 2 部  （請在下列其中一類工程(註 1)加上“✔”號） 

 *升降機／自動梯安裝工程  *升降機／自動梯保養工程
 *升降機／自動梯主要更改工程（請概述工程內容）  *升降機／自動梯拆卸工程
 其他*升降機／自動梯工程（請概述工程內容）

工程預計動工日期： （日/月/年） 

工程預計完工日期： （日/月/年） 

第 3 部 （請在適用項目加上“✔”號） 

上述工程包括： 
(a)  在現有建築物內進行更換升降機工程

(b)  破壞升降機井道的隔煙／隔火間的要求，例如：移走升降機層站門

(c)  在升降機井道內進行會產生高溫的工程(註 2 )(日期及時間)

由（日/月/年 時:分）   至 

(d)  在升降機井道內架設棚架(註 3) 

(e)  消防升降機（升降機編號：    ） 

(f)  把工程分包(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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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部  （請在適用項目加上“✔”號） 

 就上述*升降機/自動梯安裝工程而言，下方簽署人確證《升降機工程及自動梯工程實務守則》附錄 III
附件 A 所載有關安裝工程的規定*已予／未予遵行。

 就上述*升降機/自動梯保養工程而言，下方簽署人確證《升降機工程及自動梯工程實務守則》附錄 III
附件Ｂ所載有關保養工程的規定*已予/未予遵行。

 就上述*升降機/自動梯主要更改工程而言，下方簽署人確證《升降機工程及自動梯工程實務守則》附
錄 III 附件Ｃ所載有關主要更改工程的規定*已予/未予遵行。

 就上述*升降機/自動梯拆卸工程而言，下方簽署人確證《升降機工程及自動梯工程實務守則》附錄 III
附件Ｄ所載有關拆卸工程的規定*已予/未予遵行。

未能遵行規定的原因（如有）：

如對本通知書有任何查詢，請致電（電話號碼）        與本公司人員     

（姓名及職位）             聯絡。 

（公司印章） （*註冊升降機承辦商/ 
  註冊自動梯承辦商簽署）  

（須由其中一位獲授權簽署人簽署） 

註： 
1 如此通告包括多過一部升降機或自動梯，每類工程(標示於第 2 部)的預計開始及計劃完成日期，須在

附頁以列表顯示，並附加到此表格。 
2 進行會產生高溫的主要工程日期及時間（為期一天或以上），須在動工前預早至少一個工作天另外作

出個別通知。 
3 根據屋宇署的《認可人士及註冊結構工程師作業備考－升降機裝置的保養及更換工程》，在有人住用

的建築物內進行的升降機工程，只可使用由不可燃物料建造的棚架。 
4 分包工程在合資格人員監督下進行。 
5 工程如涉及本通知書第 3 部(a)、(b)、(c)或(d)項，須在動工前至少 14 天把本通知書送達相關政府部

門。 

備註： 
# 本通知書須連同標示上述*升降機/自動梯位置的位置圖一併提交。 

副本送： *勞工處處長(註 5) (傳真： 2157 9250) 
*消防處處長(註 5) (傳真： 2722 6234) 
*房屋署署長(註 5) 

*租住屋邨（經辦人：區域屋宇保養測量師/      ） 
*物業管理公司管理的居者有其屋屋苑

（經辦人：高級屋宇測量師（樓宇管制）） 

(傳真： 2760 4284) 

* 請刪去不適用者 



 
 

 

 

附件 A -  有關填寫升降機或自動梯安裝工程動工通知書的規
定  

 

I I IA.1 填寫表格 LE3 以通知署長將會進行涉及升降機或自動梯安裝
的升降機工程或自動梯工程時，須清楚填寫將會安裝升降機
或自動梯的所在建築物或地方的詳盡地址（包括門牌及街名
），以及該地點的升降機或自動梯編號。   

 

I I IA.2 通知書須連同位置圖一併提交，以顯示擬安裝的升降機或自
動梯在有關建築物或地點的位置。如有關建築物或地點另有
升降機或自動梯，則須在圖則上標示升降機或自動梯的位置
及識別編號。  

 

I I IA.3 在提交通知書時，如未能提供擬安裝升降機或自動梯的詳盡
地址或編號，則須在取得有關資料後立即補交。   

 



 
 

 

 

附件 B - 有關填寫升降機或自動梯保養工程動工通知書的規定  
 

IIIB.1 填寫表格 LE3 以通知署長將會進行涉及升降機或自動梯保
養的升降機工程或自動梯工程時，註冊承辦商須確證已符
合下述規定  - 

(a) 已聘用足夠的註冊工程人員或合資格工程人員和註冊工
程師為有關升降機或自動梯進行定期保養和定期徹底檢
驗；  

(b) 註冊承辦商的僱員均具備所需的知識、技術和技能以進
行上文 (a)項載述的升降機工程或自動梯工程；  

(c) 註冊承辦商擁有保養該升降機或自動梯所需的保養指南
(見附錄 I 第 1.2.2 條）；以及  

(d) 註冊承辦商在取得所需備用零件和必要部件方面並無困
難，可為升降機或自動梯進行維修及保養，使其處於安
全操作狀態。  

    



 
 
 

 

附件 C -  有關填寫升降機或自動梯主要更改動工通知書的規定  
 

I I IC.1 為方便監察現有建築物的消防安全，在現有建築物展開任
何涉及升降機的主要更改或更換的升降機工程前，除須向
署長作出通知外，也應知會勞工處處長（使用表格 LE3）。   

 

I I IC.2 如有關工程涉及破壞升降機井道的隔煙／隔火間，須更換
或拆除升降機層站門，或須在升降機井道內架設棚架，則
須把標準通知書（表格 LE3）同時提交消防處及屋宇署。  

 

I I IC.3 在現有建築物內進行更換升降機工程涉及破壞升降機井道
的隔煙／隔火間、產生高溫的工作，或在升降機井道內架
設棚架，則必須在工程展開前最少 14 天把通知書送達各有
關政府部門。  

 

I I IC.4 此通知書須與顯示升降機位置的位置圖一併遞交。  

 

I I IC.5 進行涉及升降機層站門的主要更改或更換工程時，必須遵
守屋宇署《認可人士及註冊結構工程師作業備考》內載列
的消防安全規定，確保升降機井道完整無損，俾能抑制火
勢經由升降機井道及開口在樓層隔室之間蔓延。《作業備考》
訂明的規定節錄如下：  

 

升降機裝置保養及更換工程的抗火結構規定  

(a) 除下文 (b)段另有規定外，在進行升降機裝置保養或更換
工程期間，所有升降機層站門應一律保持關閉。  

(b) 如為進行工程而必須打開升降機層站門，則不論何時，
升降機井道內通常不應有多於一道層站門同時處於開啟
狀態。除升降機機廂停泊樓層的門口，所有開啟的層站
門必須有升降機工人看管。如有需要在同一時間打開多
於一道層站門以便進行工程，則必須遵守以下附加條
件：  

(i)  在同一時間最多只可有 3 道層站門處於開啟狀態；



 
 
 

 

及  

(i i )  不得進行可產生高溫的工程或焊接作業。  

(c) 如要拆下層站門，則應避免在任何同一時間內於升降機
井道內拆除多於一道層站門。  

(d) 如要在同一時間拆除多於一道層站門，則應以耐火時效
不少於 1 小時的圍板把門口暫時圍封，以作防護。  

(e) 圍板不得有開口，但為升降機井道提供通風的細小開孔
及用以進出井道的檢修門則除外。  

(f) 每一個通風口的面積不得超逾 5 500 平方毫米，並應位
於圍板上端。每條井道只許有 2 個通風口，圍板則最多
只可有 4 個開口。  

(g) 圍板上的通道門應與圍板具有相同的耐火時效。通道門
應可自動掩上及裝有門鎖，以防有人擅闖。門鎖應配備
裝置，無須鎖匙即可從內開啟。  

(h) 圍封升降機井道的臨時圍板應盡可能以不阻塞逃生通
道或縮減其闊度為準。  

(i)  在保養或更換工程進行期間，於升降機井道內加設的臨
時棚架、模板及立柱釘板等，均應以不可燃物料構造。  

(j)  在保養或更換工程進行期間的午膳時間或下班前，如仍
有工程尚未完成，則須作出安排，把所有已開啟的升降
機層站門關上，或以抗火圍板把該等臨時開口妥為圍封，
以確保所有臨時開口都得到防護。  

 

 



 

 

 

附件 D - 有關填寫升降機或自動梯拆卸工程動工通知書的規定  
 

IIID.1 升降機或自動梯的拆卸工程必須由註冊承辦商承辦。  

 

IIID.2 拆卸工程必須由合資格人士監督。  

 

IIID.3 已就或會就拆卸工程進行風險評估，包括選擇哪種合適方
法以進行有關工程。  

 

IIID.4 已擬備或會擬備的風險評估報告及施工說明予負責人及署
長參閱，以說明為有關工程而採取的各項必需拆卸程序和
安全措施。  

 

IIID.5 已就拆卸升降機或自動梯取得負責人的同意。  

 

IIID.6 已採取所需措施，以盡量減少升降機或自動梯拆卸工程可
能對位處建築物的結構完整性的影響。  

 

IIID.7 如升降機或自動梯已暫停或將會暫停使用，該升降機或自
動梯的負責人仍有責任安排註冊承辦商為升降機或自動梯
進行保養，以符合《條例》第 15 或第 46 條的規定。  

 

 



  （7/2022）  

 

 

重要通知  

 

任何人士試圖向任何政府人員提供利益（根據《防止賄賂條例》（第 201 章）定義），以影響本申請的結果，即構成《防

止賄賂條例》所訂的罪行，並導致有關申請無效，而機電工程署會向廉政公署舉報個案。如任何政府人員或其代理人就

本申請向你索取利益，你應向廉政公署舉報（電話號碼：2526 6366）。 

 

Important Notice 

 

Any attempt to offer advantage (as defined in the Prevention of Bribery Ordinance (“POBO”) (Cap. 201)) to any government 

officer with a view to influencing the outcome of this application constitutes an offence under the POBO and renders the 

application invalid.  The case will be reported to the 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  You should report to 

the ICAC (Telephone No.: 2526 6366) if any government officer or their agent solicits an advantage from you in relation to 

this application. 


	LE3-Commencement_Works
	附件A -  有關填寫升降機或自動梯安裝工程動工通知書的規定
	附件B - 有關填寫升降機或自動梯保養工程動工通知書的規定
	附件C -  有關填寫升降機或自動梯主要更改動工通知書的規定
	附件D - 有關填寫升降機或自動梯拆卸工程動工通知書的規定

	Leaflet+AntiBribery(A)



